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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殖民地时期缅甸国内的两次缅、印人冲突

张 旭 东

由于地理位置、历史和宗教文化的原因,缅甸与印度两个国家自古有着密切的联系,两国

人民也一直友好相处,交往频繁,有不少印度人移居缅甸或到缅甸务工、经商。但是,在殖民地

时期,缅甸国内曾经发生过两次全国性的缅甸人与印度人的冲突。一直友好相处的缅甸人和

印度人是怎样发生冲突的? 为什么会发生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什么? 本文拟对以上问题做初

步分析。

一、殖民地时期缅甸国内两次缅、印人冲突概述

殖民地时期,在缅甸国内发生了两次全国性的缅、印人的冲突,下面分别概述:

(一)1930 1931年的缅甸人与印度人冲突

1928年,世界经济萧条开始影响缅甸,在缅甸的农村尤其明显,缅甸农民被迫从乡村迁移

到城镇寻找工作,在缅甸本地劳工与外来的印度劳工之间,竞争趋势日益凸现,出现了紧张气

氛。1930年 5月 7 日,在仰光的大约 2000名印度码头劳工在印度国大党的煽动下举行罢工,

要求他们的欧洲雇主把每日的工资从 1. 5 缅元提高到 2缅元。罢工持续了两个星期后,由于

协商没有结果,欧洲雇主高价雇用了缅甸劳工来代替印度劳工。于是,印度劳工罢工者被迫妥

协,与欧洲雇主达成每日工资 1. 8缅元的协议,不久后复工。原来被雇用的缅甸劳工失去了工

作,因此,一些被解雇的缅甸劳工聚集到码头表示抗议。同年 5月 26 日,当一群被辞退的缅甸

劳工又来到码头抗议时,与印度劳工发生争吵,继而发生群殴,由于印度劳工在数量上占优势,

很多缅甸劳工受了伤。消息传到仰光市的各个地区,引起缅甸人的极大愤怒,因而导致仰光市

内印度人和缅甸人之间的剧烈冲突。冲突持续了两个星期,以至于英国殖民者不得不使用军

队才恢复了缅甸国内的秩序。此后,冲突蔓延到仰光周围的地区,在东吁、勃固和汉萨瓦底地

区都发生了缅甸人与印度人的冲突。官方报告显示,在冲突中大约有 100人被杀死, 1000人

受伤,其中大多数是印度人;而当时的观察家认为大约有 300  500人被杀死。!

1930年 5月仰光的缅甸人与印度人冲突是缅甸人对印度人采取更多暴力、进行广泛攻击

的预演,随之而来的是缅甸传统民族主义者萨耶山在 1930年 12月发动的萨耶山起义。∀ 虽然

萨耶山起义的主要目的是推翻英国殖民政府,但是在无法治秩序的广大乡村,缅甸村民认为印

度人是英国殖民政府在本地的代表或象征,因而把憎恨转向了居住在本地的印度人。排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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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 12月 22日爆发的萨耶山起义是缅甸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1931年 8 月,萨耶山被英国殖民者逮

捕, 11月被绞死。1932年 6月,起义最终被英国殖民者镇压。

参见 J ohn F.Cady, A History of Moder n B urm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305。



动的日益加剧导致印度人纷纷逃离缅甸。1930年,印度移民离开缅甸的人数首次超过进入缅

甸的人数,共有 3万印度人离开缅甸。1931年有 5. 7万印度人离开缅甸。!

(二)1938年的反穆斯林运动

1931年,一个名叫瑞皮( Shwe Hpi)的穆斯林写了一本包含有极度贬低佛陀内容的书,不

过该书当时并没有引起缅甸人的注意。1936 年该书重印时仍未引起缅甸人的重视。直到

1938年 7月 14日,缅甸佛教徒丁博( Htin Baw)出版了他的小说�神的居所�,其中摘录了瑞皮

书中亵渎佛教的语句作为小说的附录加以批驳,这才引起了缅甸佛教徒的注意。这本小说在

10天内出售了 1350本,在缅甸佛教徒中产生了巨大震动。缅甸舆论界开始煽动缅甸公众的

情绪,极端主义的佛教僧侣在缅甸报纸上发表文章和公开信,敦促缅甸民众立即对这个大胆冒

犯的穆斯林采取行动。7月 16日, �太阳报�发表了萨耶道( Thayettaw )寺院吴达温萨法师( U

Sandawuntha)的一封公开信,例举了缅甸妇女与穆斯林结婚的痛苦。7 月 19 日, �太阳报�发
表了瑞达宫区塞因季寺院( Theingyi)的莱帝#吴威邵达萨拉( Ledi U Withokdasara)针对瑞皮的

书的公开信,号召缅甸佛教徒立即行动,反对佛教的敌人。缅甸的佛教徒一致认为,瑞皮的书

是对佛教和缅甸民族的重大威胁。∀ 21日,青年僧侣协会执行委员会∃ 号召在瑞达宫佛塔举

行群众集会抗议该书。22 日,缅甸�新光报�发表了巴罕区( Bahan Taik)波汴寺院 ( Bonpyan)的

吴那咖因达法师( U Nagainda)对英属缅甸殖民地政府总理巴莫表示不满的一封公开信。26

日, 1万多名缅甸佛教徒参加了抗议集会,其中有 1500名僧侣。% 集会通过决议要求惩罚诋毁

佛教的穆斯林,警告说如果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他们&将采取措施把亵渎佛教和缅甸社

会的穆斯林作为第一号敌人,并歼灭穆斯林,消灭他们的宗教和语言∋。(同时,集会要求制订

对与外国人结婚的缅甸妇女采取保护性措施的法律,并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反对在通常情况下

穿鞋进入佛塔、寺院和圣地的行为) 等。会后,青年僧侣协会的领导人组织了抗议性的示威

游行,大约有 500 名世俗者和 500名僧侣参加,后来又有 500人(其中大部分是僧侣)加入了游

行队伍,队伍一直行进到仰光市中心。∗ 游行队伍袭击穆斯林,并劫掠位于集市中心的穆斯林

商店,殖民地政府的警察加以干预,因而导致暴力冲突,一些僧侣在与警察的冲突中受伤。第

二天,缅甸报纸刊登了冲突的照片并配有以下说明: & 一个受人尊敬的僧侣可怜地、悲惨地、毫

无知觉地躺在那里++他因为仰光警察不加区分的殴打而惊慌地逃跑时,却被欧洲人第 12、

30中队的军警们用警棍殴打成重伤。∋ ,这些报道再次在缅甸民众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

情绪。不久,反对穆斯林的激进运动很快蔓延到仰光市的其他地区,而且几天之内又蔓延到缅

甸的大多数城市和城镇。由于在缅甸的印度人有很大一部分是穆斯林,因此,反穆斯林运动逐

渐演变为针对印度人的运动,在缅甸的印度人遭受了巨大灾难。受伤害的印度人共有 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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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l Repor t of the Riot Inqui ry Committ ee, p. xiii.

参见E .M ichael Mendelson, Sangha and S tate in Bur ma: A Study of Monasti c S ec tarianism and L eadership , p. 212。

缅甸人认为佛塔、寺庙和圣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进入这一地区必须脱鞋, 但是欧洲人往往不遵守这一规定。

1916  1919年,缅甸掀起了反对& 不脱鞋∋的运动。参见Donald Eugene Smith, R eligion and Poli ti cs in Bur m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87- 90。

Final Repor t of the Riot Inqui ry Committ ee, p. x.

参见 E. Michael Mendelson , Sangha and State in Bur ma: A Study of Monasti c S ectarianism and L ead ership , Cornell

U niversity Press, 1975, p. 211。

青年僧侣协会于 1920年在仰光成立, 1922年设立执行委员会。

参见 Final Rep ort of the Riot Inqui ry Committ ee , Rangoon, pp. 1- 11。

参见 J ohn F.Cady, A History of Moder n B urma , p. 306。



人,其中 192人被杀死, 878人受伤。! 9月 2 日到 8日,仰光市再次发生了反穆斯林运动。巴

莫政府被迫制定�仰光紧急安全法案�,直到 10 月底,仰光才最终恢复了秩序。

二、殖民地时期缅、印人冲突的原因

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殖民地时期缅甸国内发生缅甸人与

印度人冲突的原因也存在着多种因素,下面,笔者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经济因素

毋庸置疑, 1930  1931年缅甸人与印度人冲突的本质是经济利益的冲突。殖民地时期,印

度人在缅甸经济中的势力比英国殖民者和其他欧洲贸易者的势力更大,除了规模的原因,还有两

个因素。

第一,印度人比其他外国人更深地卷入了缅甸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在零售业和乡村信贷业

方面尤为明显。查克若瓦提( Chakravarti)曾写道: &印度人参与缅甸的地方和国内贸易是++
广泛的。印度人开的商店尤其是杂货店、食品店和药店在缅甸所有的城市和乡村中都能看到

++在重要的贸易中心和大城市中,例如在仰光、曼德勒、眉苗、毛淡棉、勃生、勃固、实兑,大商

店大多属于印度人。每一个城镇、次分区的城镇和乡镇中心都有几个印度人开的商店++印
度人开的旅馆、饭店、食品店、珠宝店和电影院几乎分布在所有重要的城市和乡镇。∋ ∀ 在乡村,

许多小商店是缅甸人经营的,但是许多重要的商品由印度批发商供货。除了这些小商店,缅甸

人从事商业的机会是充当大米中间商或谷物买卖商人。从 1852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充

当大米中间商或谷物买卖商人的缅甸人数量随着缅甸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大米经济的飞速

发展而逐渐增加。然而,一战后,由于世界大米贸易价格的下降以及印度人和其他非缅甸人群

体的竞争,大米中间商或谷物买卖商人中的缅甸人数量也相应下降了。1921 年,缅甸伊洛瓦

底江三角洲地区有 3. 9万名从事谷物和豆类买卖的缅甸商人,而到了 1931年全缅甸此类缅甸

商人少于 3万名。在 1921年,有 82%的大米中间商或谷物买卖商人是缅甸人,到了 1931 年,

这一比例下降为 77%。∃ 20世纪 20 年代,为控制缅甸内陆市场和南部地区大米贸易的运输,

缅甸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剧烈竞争最终反映在仰光码头工人间的尖锐冲突中。在乡村信贷方

面, 1880年印度放贷者齐智人( Chettyar) % 开始出现。乡村信贷不久成为伊洛瓦底江三角洲

地区农民资金的主要来源。1907  1924 年,大多数借款者是缅甸人,为乡村信贷提供大部分

资金的是印度齐智人。在 20世纪 20 年代的经济衰退中,印度高利贷者集团的活动加速了缅

甸乡村农民的赤贫化,导致大多数缅甸人憎恨印度人。1930  1937 年,印度齐智人在下缅甸

农业土地的持有量从 6%增加到 25% (见表 1)。(

第二,英国殖民者和其他欧洲人开办的企业主要集中在石油产业、采矿业和锯木业等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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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 J. S. Furnivall, Colonial Poli cy and Pr act ice : A Comp arati v e S tudy of Bur ma and Netherland s India, Cambridge

U niversity Press, 1948, p. 111。

齐智人是南印度马德拉斯地区的一个世袭高利贷阶层,以&灵敏∋、& 刻薄∋和& 慈善∋而闻名。他们非常熟悉英国的银行制

度,通过在乡村中担任次代理人,组织贷款并垄断民间银行业务。

参见M ichael Adas, The Bu rma Del ta : Economic Dev elop ment a nd S ocial Change on an A sian Rice Fr ont ier , 1852- 1941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4, pp. 176- 177。

N. R. Chakravart i, The Indian Minor ity in Bur ma : The Rise and Decl ine of an Immigran t Communi t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st itute of Race Relat ion, 1971, p. 79.

参见 J ohn F.Cady, A History of Moder n B urma , p. 394。



业领域,很少与缅甸本地企业直接竞争,而在其他领域中,主要是印度人和缅甸人在进行着直

接竞争。

表 1 − − 下缅甸的土地占用情况(单位:英亩)

年份 土地总数 非农业者占有的土地 齐智人占有的土地

1930 年 9249000 2943000 570000

1937 年 9650000 4929000 2446000

首先在农业方面,在缅甸乡村中随处可见印度人放贷者,真正展示权力的也是替英国殖民

者收税、执行命令的殖民政府中的印度人官员。在最初的英国殖民统治下,外来的印度劳工主

要集中在工业部门,而缅甸本地人大多集中在农业部门。但是,随着印度人地主的大幅度增

长,印度人开始从事农业,从而加速了在土地方面与缅甸劳动者的竞争。

其次在工业方面,随着缅甸社会的发展,缅甸人在各个工业种类的受雇比例日益上升,因

此,缅甸工人和印度工人在工业方面的竞争和冲突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见表 2 ! )。

表 2 − − 1911  1931年缅甸各业工人增长统计表(单位:人)

工人类别 1911年 1921 年 1931年

采矿工人 8000 27000 38000

工厂工人 420000 430000 700000

交通运输工人 200000 170000 240000

农业工人 912359 1027590 1512298

家庭雇工 58803 51060 44855

最后在城市中,例如在仰光,印度商人们拥有的财产最多,这主要因为 1852年后缅甸城市

发展的资金大多数是通过出售资产而获得的,而主要的买主是印度人。∀ 到 20世纪 30 年代

初,在仰光,印度人缴纳的城市税收超过总税收的 55% ,而缅甸人缴纳的仅占总税收的 11% ,

欧洲人缴纳的占 15% ,其他群体缴纳的占 18%。∃ 1938 年,仰光的产业税中有 55%以上是由

印度人业主和地主缴纳的。% 资料显示,在包括仰光在内的较大城镇中,缅甸人拥有的多数财

产都抵押给了印度人银行家和高利贷者。(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经济因素的影响,在缅甸的印度人尤其是其中的官员、地主、工商业者

和高利贷者成了缅甸人最痛恨和仇视的对象,因而导致了 1930  1931年的缅甸人与印度人的

冲突。

(二)宗教因素

透视 1938 年的反穆斯林运动,显然宗教因素是其主要原因。英国殖民者吞并缅甸后,在

宗教上采取了在印度殖民实践中形成的&中立化∋宗教政策。英国政府认为& 中立化∋宗教政策
是指政府在宗教事务上坚决不干涉,是&民主、公正∋的政策。英国在侵占印度的初期,也曾采

取过干涉宗教的政策。英国税务官挪斯#阿考特( North Arcot)曾在他的报告中透露,英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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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N. C. Sen, A Peep into Bur ma Pol it ics( 1917 - 1941 ), Allahabad: Kitabistan, 1945, p. 71。

参见Donald Eugene Smith, Rel igion and Pol i tics in Bur ma, Princeton U niversity Press, 1965, p. 109。

同上,第 91页。

参见N. R. Chakravart i, The I ndian Minor ity in Bur ma: The Rise and Decl ine of an Immigrant Comm uni ty, p. 7。

参见.缅/顶保枝#钦貌著、陈炎译:�缅甸的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 , 1957年第 1期,第 47页。



已深深地卷入印度庙宇的一切事务中: &我们的干涉已经扩展到管理的每一个细节。我们规定
他们的费用,监督修理他们的庙宇,订购他们的车和神像,任命佛塔的仆人,购买和储存他们的

各种商品,调查和调节所有的争端,甚至时常是关于宗教本身的事情。∋ ! 这一政策引起了英国

本土和印度的基督教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强烈不满,在巨大的压力下,东印度公司在 1833

年发布公文,宣布从印度教庙宇的管理中撤出所有政府官员,并称这是&我们应该恢复从未偏

离的中立状态∋。∀ 英国殖民者对殖民地的宗教&中立化∋政策于 19世纪中期最终确立。英国

女王维多利亚( A. Victoria) 1858年做了以下声明: &我们严格地保护和保证在我们的统治下的

所有人免于被干涉宗教的信仰或任何我们不喜欢的崇拜。∋ ∃ 因此,英国吞并缅甸后,便把在印

度形成的一整套宗教&中立化∋政策运用于缅甸。然而,英国政府忽视了印度和缅甸宗教状况

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信仰的程度不同。在印度,不仅四分五裂的地方

统治者的宗教信仰不同,而且臣民之间的宗教信仰也大不相同。相反,在缅甸,超过 90%的人

都信奉同一种宗教    佛教。二是宗教组织的发展程度不同。在印度,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都

没有发展出完整的组织结构,主要是通过社会- 宗教机制 (等级制和伊斯兰教法)来规范教徒

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在缅甸,佛教已经形成了维持团结和规范纪律的组织结构,佛教僧侣

组织在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英国殖民者无视印度与缅甸不同的宗教结构和状况,机械地运

用&中立化∋宗教政策,对缅甸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使缅甸原有的宗教体系趋向瓦解。随着印

度移民的不断增加,在缅甸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也由于英国殖民者的& 中立化∋政策而得以飞

速发展。不同的宗教文化在接触中由于缺乏相互了解,必然产生一些误解、矛盾甚至冲突。例

如,在缅甸佛教法中有效的事实婚姻,在印度教法或伊斯兰教法中经常是无效的;缅甸妇女和

她的孩子没有合法的地位,一些缅甸妇女为了克服这种法律困境不得不皈依伊斯兰教,但是她

们放弃佛教的举动受到缅甸佛教社会的强烈反对;不信仰佛教的印度男子和信仰佛教的缅甸

女子通婚引起缅甸社会的普遍反对,甚至使缅甸佛教徒对印度人产生了仇视心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1938 年的反穆斯林运动引发的缅甸人与印度人冲突的主

要原因就是宗教因素。

(三)英国殖民者实施的一系列殖民政策

通过三次英缅战争,英国吞并了整个缅甸,把缅甸划入英属印度殖民地政府管辖,缅甸成

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英国利用其强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

措施来加强殖民统治:

1.政治方面。在缅甸,英国殖民者借鉴了印度殖民地政府的行政体系。英属缅甸殖民地

政府的公务员分为两个级别:一个是英属印度殖民地级别,另一个是英属缅甸殖民地级别。第

一个级别的公务员大约有 130名,他们是在全英范围内通过考试招募的,大多数是欧洲人,可

以在印度殖民地政府管辖地区工作,采用英国级别和薪金标准。这些人占据了行政、专门部

门、秘书职位中几乎所有的重要职位,以及专员、副专员、法官等各种高级职位。第二个级别的

公务员是在缅甸招募的,只能在缅甸境内工作,采用缅甸殖民地本地的级别和薪金标准。这类

公务员大多是印度人、英印人、英缅人和缅甸人。在英国殖民早期,印度人占据了相当大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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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原因在于:其一,从印度调任来的英国殖民官员仅仅了解印度人及其语言、文化,根本不了

解缅甸人及其语言、文化。其二,印度人由于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已经习惯了为欧洲人工

作,容易了解欧洲雇主想要什么,能理解整个行政体系,并能独立工作,同时,不少印度人能够

熟练运用英语和缅甸语。相反,对缅甸人来说,新体系是陌生的、难以理解的,并且他们不能够

熟练运用英语。因此,英属缅甸殖民地当局早期通常雇用印度人而不是缅甸人,进而形成了一

个三级行政体系:高层是欧洲人,中层是印度人,下层是缅甸人。缅甸人长期被排除在管理高

层之外,直到 1923年,才仅有 1名缅甸人成功地通过了第一个级别的公务员考试,成为高级行

政职员。在此之前,只有 4 名缅甸人被任命担任高级职务。! 由于被剥夺了在公共事务中的

管理权,缅甸人对参照印度殖民地模式建立的新体系极度不满,因此,也对熟悉此体系的印度

人产生了仇视情绪。

2.军事方面。在三次英缅战争及吞并缅甸后镇压缅甸人民起义的过程中,英国殖民军队

中招募了大批印度人。直到 1920年,在缅甸殖民地政府的军事官员中,上层军官仍由欧洲人

担任,而中、下层军官大多由印度人担任。英国殖民军在缅甸共驻扎了 6 个营,其中 4 个是印

度营,由印度籍士兵组成,其余 2个为英国营。缅甸本部的 4000名警察中,印度人占了 2/ 3,其

余为缅甸克伦族人。∀

3.经济方面。英国殖民者吞并整个缅甸后,力图把缅甸变为英国的粮仓、柚木供应者和石

油、矿产生产者以及英国和英殖民帝国内部其他国家商品的销售市场,因此,它尽可能地利用

缅甸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片面发展那些最有利可图的产业,主要是稻米业、

林业、农林产品加工业和矿业。

在农业方面,英国殖民者鼓励开发下缅甸尤其是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的热带雨林和沼

泽地,片面推行稻谷单一作物制,扩大稻谷的种植面积,以达到把缅甸变成英国粮仓的目的。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使东、西方贸易迅速扩大,刺激了缅甸稻米业的发展。1876年,英

国殖民政府颁布了�下缅甸土地及赋税法�,宣布收回下缅甸全部土地的所有权,规定连续耕种

12年以上、从未欠税的耕作者可以取得土地的所有权。1855 年,下缅甸的水稻种植面积只有

99. 3万英亩。到 1880年、1900年和 1914年,下缅甸的水稻种植面积分别增加到 310万英亩、

650 万英亩和 1050 万英亩。缅甸大米的出口也相应地从 1855年的 16. 2万吨增加到 1914年

的 260万吨。∃ 英国殖民者单一发展缅甸的稻米业,导致缅甸的农业结构严重畸形, 1891年稻

田面积占缅甸总耕地面积的 72. 3% , 1911  1915年平均占 71. 5%。% 同时,英国殖民者控制

了缅甸大米的价格,大肆榨取缅甸农民的财富,导致大量缅甸农民破产。

在矿业方面,英国殖民者大力发展石油业和有色金属业,企图把缅甸变为英国的原料供应

地。1886年,英国殖民者成立了英国缅甸石油公司,在几年后发展为亚洲最大的英国公司。

石油的开采量从 1901年的 590万加仑增加到 1914年的 25460 万加仑。有色金属的开采主要

集中在克伦邦和德林达依地区。1902 年, 缅甸的英国殖民政府建立了远东矿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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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改名为缅甸公司,是缅甸当时最大的金属矿业公司。1914  1918 年,缅甸的金属矿业

生产在亚洲已经占据重要地位,缅甸的钨产量仅次于中国,在世界上位居第二,铅产量为亚洲

第一,铜产量为亚洲第四。!

在工业方面,英国殖民者建立了一些工厂,但是只是片面地发展与农业、矿业原材料初步

加工有关的生产部门和附属部门。例如,碾米工业得到了飞速发展。1880年,全缅 74 家工厂

中有 49家是碾米厂; 1900年,全缅 136家工厂中有 83家是碾米厂; 1910 年,全缅 301 家工厂

中有 165家是碾米厂。然而,这些碾米厂大多由英国公司控制,在这些工厂的冲击下,缅甸民

族工业的正常发展进程被破坏了,生产力低下的缅甸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逐渐瓦解。

为了解决一战后缅甸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英国殖民者采取了移入印度劳工的方法,使缅甸

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印度移民和缅甸本地人之间积累了大量矛盾。1876年, 15000

名印度人进入缅甸。1880  1881 年,从印度移入缅甸的人数上升到 40000 人。1883  1884

年,从印度移入缅甸的人数上升到 83000人,其中 43000人留在了缅甸。1927 年,印度移民总

数超过了 400000人,其中 350000人留在了缅甸。∀ 1924年后,仰光港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移

民迁入港口。由于移民的影响,仰光人口的一半是印度人,许多政府部门被印度人职员充斥,

缅甸当地居民和迁入的印度人之间产生了紧张气氛。

4.文化方面。寺院学校是缅甸传统社会的主要教育场所,其教育成果令人瞩目。缅甸在

沦为殖民地之前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识字率最高的国家。英国殖民者吞并缅甸后,在文化方

面采取了所谓 &世俗化∋教育政策。1866 年, 在英属缅甸首席专员阿舒#帕瑞爵士 ( Arthur

Phayre)的倡导下,开始了一个把下缅甸寺院学校并入政府教育程序的计划。该计划包括:通

过僧侣的合作,修改僧侣教学的课程并使用符合要求的教学方法;教授世俗的课程尤其是数学

和地理,并雇用合格的世俗老师教授这些课程;对于僧侣们合作的回报,政府将为寺院学校提

供书籍、设备和建筑的费用。∃ 然而,该计划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大多数英属缅甸政府

官员认为,政府干涉与缅甸上座部佛教有紧密联系并被僧侣阶层控制的本地教育系统是很愚

蠢的行为。&即使僧侣阶层的领导人默许任何如此的干涉,英印行政主轴仍然是在所有的宗教

事务中绝对中立,在佛教寺院的僧侣和英国官员间不可能产生任何联合。∋ %因此,缅甸寺院学

校世俗化的步伐十分缓慢。到 1873年,接受英国殖民政府监督、援助的只有 801所寺院学校

和 112所世俗学校。( 1891年,在缅甸全国宗教会议上,缅甸首席大法师发布了一个通知,禁

止在寺院学校里传授任何世俗教育科目(尤其是数学 ) ,不接受政府提供的世俗教师。虽然有

一些较开明的僧侣认为,世俗教育科目的传授将极大地提高学校的声望,在曼德勒甚至有一些

僧侣无视首席大法师的通知,但是,首席大法师的权威仍旧有巨大的影响力。第二年的报告显

示,政府认可的初级寺院学校减少了 1316个,学生减少了 10087名。) 尽管英国殖民者对寺院

学校进行的世俗化工作遇到了很多困难,但缅甸公共教育部的一位主任仍然认为: &我们应该

把本国语言的教育工作基地放在寺院学校,我们能做好所有的一切,用极大的耐心和技巧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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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疑问,使僧侣们意识到小部分的世俗教育要求不能也不会干涉他们的宗教工作;如果具有

传统教育职能的僧侣不热心从事这项工作,领导权将会从他们手中转移到世俗管理者的手中,

将会有学生留下来让他们(僧侣)教授宗教课程。人们需要教育,如果僧侣不提供它,人们将跟

从愿意提供的人。∋ !从 1900年到 1920年,英属缅甸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企图实现教育世俗

化的目标。英国殖民者一直想使缅甸寺院学校世俗化并将它们纳入政府的教育系统中,然而,

到 1920年,这些措施失败了,缅甸殖民政府和西化的缅甸人都认为,寺院学校已经没有发展前

途了。另外,当时缅甸的高等教育滞后。1920年 12月以前,在缅甸只有附属于印度加尔各答

大学的两所学院,即官办的仰光学院( 1885年建立)和私立的贾德森学院( 1881年建立)能够提

供高等教育。由于缅甸的高等教育落后,缅甸人无法达到政府部门和一些行业的要求,于是,

这类职位被印度人占据,尤其是在一些下层政府部门就职的几乎全都是印度人,这引起了缅甸

人对印度人的反感甚至仇视。

宗教方面的原因在上文的分析中已经涉及,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正是由于英国殖民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在缅甸

逐渐形成了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在缅甸人与印度人之间产生了相当大程度的误解,使缅甸人

对印度人产生了厌恶、反感甚至仇视的心理,最终导致了两次缅甸人与印度人冲突的爆发。

三、结 论

虽然从两次缅甸人与印度人冲突本身来看,冲突的原因分别是经济和宗教因素,但是,单

从这两个因素来分析显然存在解释上的缺陷。笔者认为,在英国殖民者实施的一系列殖民政

策的综合作用下所形成的畸形社会结构才是导致冲突的本质原因。这种畸形结构不仅阻碍了

缅甸社会的正常发展,而且进一步导致了缅甸社会的恶性循环。同时,社会结构一旦形成就会

有一定的惯性作用,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从缅甸独立后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英国的殖民统

治结束了,但是它所产生的畸形社会结构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因此,笔者认为,缅甸及

类似的国家如果想要真正发展,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社会结构。

从民族间的交流来看,相互的误解也是两次缅甸人与印度人冲突的重要原因。民族之间

需要彼此认识、理解对方的文化和习俗,只有在相互认识、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最终解决、根除

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

(张旭东,助理研究员,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厦门, 361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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